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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新竹縣「建物節能改善補助計畫」 

一、 計畫目的： 

一般建築物的夀命可達五十年以上，尤其在夏日建築物的空調

用電比例約占總尖峰用電的三分之一左右，國內相關研究顯示，透

過建築物增設外遮陽設施、牆面植生或綠籬、屋頂綠化等措施，將

可使建築物日間降溫，減少空調耗能。而由新竹縣內相關調查顯示，

縣內機關及學校約有九成以上屬老舊建築物，普遍存在耗能、耗水

及環境不透水化，常造成能源之浪費，增加空調之耗能。 

基於上述理念，新竹縣政府規劃於「節電夥伴節能治理與推廣

計畫」工作項目內，研訂「110年度新竹縣建物節能改善補助計畫」，

評估選定縣內2處場域進行建築節能改造工作，由地方政府帶頭示範，

除了能引導民間自主參與建築節能改善，更可提升民眾對環保節能

的認同感，同時擴大建物節能減碳及提升能源效率之目的。 

二、 依據： 

能源局核定補助之新竹縣「節電夥伴節能治理與推廣計畫」因

地制宜節電推廣建物節能改善工作內容。 

三、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協辦單位：新系環境技術有限公司。 

四、 推動對象： 

(一) 合法登記並設立於本縣轄內之公部門機關、學校、公司行

號。 

(二) 本縣轄內里民集會所或社區活動中心，並經社區發展主管

機關劃定及授權之管理單位。 

(三) 位於本縣之集合住宅社區大樓，並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成立管理委員會且完成核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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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改造執行項目： 

(一) 建物節能改造 

申請單位以單一改善項目為申請原則。 

 

(二) 建物綠化 

申請單位可依建物屋頂得使用之空間坪數提出規劃配置申請項

目數量，為能達到建物綠化降溫之效益，申請之可施作面積總計

需大於 60 m
2。 

項  目 單  位 

薄層種植區模組 每一模組 9 m
2
 

水生植物池模組 每一模組 4.5 m
2
 

花架爬網模組 每一模組 12 m
2
 

噴灌系統 10組噴頭 

生廚餘發酵桶 60公升 

解說牌 A1尺寸 

改善項目 簡述 

屋頂隔熱 
主要運用不同隔熱材料以阻絕太陽光之熱量蓄積於

室內，避免室內溫度過高。 

外遮陽 

常見遮陽措施為百葉窗或對流氣窗，且多設立於室

內，通稱內遮陽，而外遮陽泛指於屋外裝設任何可

有效避免熱能蓄積之建物設計或設備。 

戶外遮棚 

有助於隔熱和避免室內受紫外光直接照射、降低室

內溫度、減少使用冷氣和減低耗電量、改善都市微

氣候，進而減緩都市熱島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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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申請作業流程： 

(一) 申請時間自公佈日起至 111年 1月 7日止，並於截止收件日

後 2週內完成文件資格初審及現地複審作業（複審日期由本

府另行通知）。 

(二) 申請單位應於申請期限內，檢具「申請文件檢核表」(詳附件

一)所列文件親自掛文或寄送至本府（30295 新竹縣竹北市光

明六路 10號 新竹縣政府產業發展處 公用事業科收），信封

上並應載明「申請 110 年度新竹縣建物節能改善補助計畫」

字樣。 

七、 審查程序 

(一) 初審：針對申請資格、計畫書及文件完整性等相關資料進行

書面審核，通過初審者進入複審。 

(二) 複審：本府將聘請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進行複審，並進行現

地勘查，經複審後(以 70分為及格)，依得分順序遴選二處區

域，並以公文通知。 

(三) 評審項目及比重： 

1. 申請項目設置之可行性與效益（30%）。 

2. 投入之組織與人力參與情形（20%）。 

3. 後續維護及管理運作管理能力（20%）。 

4. 自行增加投入之相關低碳措施或自籌經費（15%）。 

5. 加分項目：曾獲新竹縣低碳社區行動標章、環保署低碳永續家

園評等認證或其他相關節能減碳得獎事蹟者(15%)。 

八、 計畫核定與後續施工作業： 

(一) 核定：本府將委由本計畫輔導團(以下簡稱輔導團)輔導入選

單位進行環境現勘與設計溝通，輔導團將依本計畫之預算及

參考入選單位所提之申請計畫書內容，協助規劃提出可施作

之項目種類、數量與施做區域，並繪製「細部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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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申請單位同意後，由申請單位提送輔導團協助繪製之細部

設計規劃資料同意書送交本府核定後，始得進行建物改善作

業。 

(二) 組裝與施工：本計畫輔導團將與核定之受補助單位約定日期

與時間，針對核定之規劃內容進行後續改善項目各設施之組

裝。 

(三) 教育訓練：申請建物綠化之單位，組裝施工完成後由輔導團

針對雨水回收、屋頂菜園維護管理、堆肥製作、澆灌系統等

進行教育訓練課程之講授(至少 2小時)，以強化人員後續維

護管理能力，並善盡維護責任。 

(四) 變更：核定之計畫內容如有變更，應提報本府變更事項，經

本府同意後始得變更。 

九、 結案方式： 

(一) 協辦單位應依本府核定計畫書內容協助申請單位進行建物

節能改善之工程，並於本府指定完工期限前執行完成。如因

故無法於期限內執行完畢者，得註明原因向本府申請展延，

且需於本府核定之展延日期前執行完成。 

(二) 建物節能改善計畫完工後須提出完工報告書，並經本府書面

審查或現場驗收通過者，方得結案。 

十、 注意事項： 

(一) 計畫執行期間本府為掌握計畫進度或視需要，得派員或邀請

專家學者前往訪視、督導、查核、評鑑，受補助單位應配合

並檢具詳細資料供參考。 

(二) 受補助單位需配合作為建物節能改善示範場所，同意無償提

供本府及所屬單位非營利使用，並配合參與本府相關交流活

動或成果發表及提供相關成果資料，以作為本縣推廣建物節

能及屋頂綠化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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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受補助單位於本計畫驗收後 3 年內未經本府同意不得自行

撤除受補助設施，如經發現，本府得要求受補助單位償還補

助經費。 

(四) 本案經核定後予以補助，至計畫經費用罄為止，本府得停止

受理本年度之申請或視下年度經費預算再另行公告。 

(五) 本府保留隨時增訂、修改與終止條款之權利。 

十一、 本計畫自公佈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